
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115 年度成人教育春季班招生簡章 
 

一、宗旨：運用既有教學資源，提供聽障及社區人士多元的進修學習管道，推廣終身學習。 

二、依據： 

(一)身心障礙成人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辦法。 

(二)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5年 1月 6日北市教終第 1143126860號函辦理。 

三、招生對象： 

(一)年滿十八足歲以上本國之身障和社會人士(身障人士優先錄取，如有餘額則開放給一

般社會人士)，遇相同資格者以報名時間序排定優先順序。 

(二)經本校審核通過，具有特別學習需求之高中職聽障學生。 

四、招生班別及人數：(報名滿 8 人開班) 

序
號 

 

招生班別 

 

人數
上限 

課程費用 課程介紹 
任課
教師 

上課地點 備註 

1 
臺灣 

手語班 
40 

身障人士 250 元 

一般人士 500 元 

以臺灣手語為視覺語言之特性進
行教學，自然帶入手形、動作、位
置、臉部表情，從實際例句中學到
臺灣手語語法並以脈絡概念為基
礎，了解手語的語言功能、生活與
文化。 

戴素美 
行政大樓 3 樓 

會議室 

書籍
自備 

※手語班錄
取順位為 

1.身障人士 

2.本校新進
教師 

3.一般社會
人士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陶藝班 

學習材料、
窯燒費用由
學員自理。 

2 
基礎 

識字班 
12 

身障人士 250 元 

一般人士 500 元 

以透過簡單與生活化的文本，讓學
員能學會在生活中應用。 

陳芊瑾 
北排 3 樓 

會議室 

書籍
自備 

3 
AI 影像 

處理班 
12 

身障人士 600 元 

一般人士 1200 元 

介紹如何使用 Photoshop 的各種工
具和功能，並通過實際案例演示和
練習，讓學員能夠在短時間內掌握
影像處理的核心技巧，也涵蓋數碼
繪圖和特效製作，適合從事攝影、
設計、廣告及對設計有興趣的人士
參加。 

劉銘浩 
行政大樓 4 樓 

資訊教室 2 

材料

自備 

4 
整復 

養身班 
16 

身障人士 600 元 

一般人士 1200 元 

使學員了解人體的結構組織包
括：骨頭，肌肉，神經力學，經絡
穴位以及簡單的整復手法與整復
運動操教習，以達養生保健之功
效。 

何訓誠 
南排 3 樓 

分組教室 4 

材料

自備 

5 陶藝班 16 
身障人士 600 元 

一般人士 1200 元 

陶藝能融入個人的生活與美學素
養，捏陶完成千百種自己創意與完
成夢想，也是心靈與身體合一的神
奇運動。 

蕭為仁 
實習大樓 

陶藝教室 

材料

自備 

6 
有氧 

舞蹈班 
20 

身障人士 600 元 

一般人士 1200 元 
舞蹈練習，完整呈現不同曲風。  許愷壬 

活動中心 2 樓 

舞蹈教室 

材料
自備 

7 
快樂 

瑜伽班 
14 

身障人士 600 元 

一般人士 1200 元 

加強身體的臟腑、經絡、肌肉、代
謝及強化丹田核心肌群和肢體的
平衡。 

詹吳明
芳 

南排 2 樓 

團體活動教室 

材料

自備 

五、上課時間： 

(一)115年 3月 10日至 115年 5月 26日，每週二 18:30~20:20，共計 12週。 

(二)115年 5月 26日(二)上課、成果展暨結訓典禮。 

六、報名程序： 

(一)115年 1月 23日(五)09:00至 115年 2月 2日(一)12:00開放線上報名。 

(二)115年 2月 5日(四)上午 10:00公告錄取學員名單於啟聰學校首頁，並請依指定時間

及繳費方式進行繳費。 

(三)報名網址: https://reurl.cc/DbEk4E或掃描 QR code。 

(四)繳費方式:(匯款帳號於115年2月5日10:00公告錄取名單時一併公告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匯款繳費:115年 2月 5日(四)至 2月 10日(二)12:00止。匯款後請將收



據和身心障礙證明(無則免)掃描或拍照，於 2月 10日(二)前寄送至電子信箱：

tmdiw@tmd.tp.edu.tw，以做確認。 

2.現場繳費:115年 2月 10日(二)09:00-12:00於行政大樓 1樓繳費。 

3.逾期繳費視同放棄錄取資格，將通知備取學員遞補。 

七、學習期滿，學員出席實際時數達總時數 4/5以上，發放結業證書。 

八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各班學員繳費後，因故不能來上課時，開課日前可全額退費，開課第 1週至第 5週退

還 2/3，第 6週至第 10週退還 1/3，第 11週（含）起不予退費，退費時匯費 30元於

退費金額中扣除，各班所需材料請自行購買。 

(二)進入本校上課學員請配戴上課證，不開放陪讀，非上課學員不得進入校園。 

    18:00開放學員入校，下課後請立即離校，最晚 20:30務必離校。 

(三)上課期間請遵守入校規則，並應善用公物及教具，如有損毀，請照價賠償或支付維修

費用。 

(四)因校內停車位有限，不提供學員停車，有停車需求之學員，建議停放學校鄰近停車場

(如：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四段 205號地下停車場)。 

九、聯絡方式：臺北市重慶北路三段 320號，輔導實習處電話：（02）2592-4446轉 624李

小姐或 622張組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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